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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路得記》中的浪子夫婦 

 

壹、《路得記》書名的由來與意義 

  「路得」就是《路得記》中的主角，她是大衛王的曾祖母。她本是一個摩押女子，她怎麼會進入

大衛王族的家譜，甚至列入基督的家譜，實在是很傳奇的。《路得記》就是將這一個傳奇的故事揭開的

書。雖然篇幅不長，卻是聖經中最優美的故事之一。並且這故事正發生在「士師時代」末段，以色列

人的光景最黑暗的時期。毫無疑地，路得和波阿斯是那黑暗時期中，兩個極其珍貴而明亮的星。他們

雖不是士師，他們卻作了比《士師記》中任何士師所作更大的事，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卷書



中所啟示的豐富，是遠超我們所能想像的。 

 

貳、《路得記》的著作者與年代時地 

  《路得記》的作者，在傳統上有兩種說法： 

  其一、認為是士師撒母耳所作。認為應該是在他奉神之命，膏了大衛之後寫的（撒上十六章）。但

是在撒母耳有生的年代，他還沒有看見大衛登基作王。根據《路得記》中的語法，不能支持這種判斷。 

  其二、作者不詳，但認為是更後期的人寫的。但不應該遲於所羅門作王之前，否則在最後的家譜

中，應該會記下 

「大衛生所羅門」。 

  我們根據這二則說法，並參考聖經的各種內證，可以推斷本書乃是大衛作王之後寫的。他是為了

記念他的曾祖父母而寫。原因有三： 

  第一、他對曾祖父母的故事，當然比外人知道的更清楚。在大衛受膏之前，耶西、俄備得一家，

並不令人注意，連撒母耳都對他們一家很佰生。 

  第二、要為一個婦人立傳，乃是一件大事，除非知道她對後世的影響。在當時有這種認知和屬靈

見識的人，除大衛之外絕無僅有。這關鍵不在別人，就在大衛身上。 

  第三、當時代有這種文采和造詣，能寫出《路得記》的人，除了撒母耳之外，只有大衛本人，因

他年少時就被稱為「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 23:1）。在詩篇中至少有七十五篇以上是出自他所作，而

且許多都是詩篇中的傑作精華。而《路得記》的文體正像是一首田園詩歌，文情並茂，幾乎除大衛外，

難以作第二人想。 

  為什麼大衛要寫《路得記》呢？可能因為他的曾祖父母波阿斯與路得，是對他在屬靈事情上的啟

蒙者，他們在大衛幼年時，就將對耶和華神的認識，教導了大衛，又帶他學習了與神的禱告與交通，

將神的律法和典章教導他，甚至以兒歌的方式教他自幼唱詩。所以，大衛自少年時期就創作了詩歌，

在他牧羊時就自彈自唱。在他年幼年少受到委曲時，他也經常在他曾祖父母前，得著慰勉和鼓勵。尤

其，大衛那種愛神、愛神的國、愛神的民之情操，都是得自他曾祖父母的真傳。那也正是他被神所揀

選，使他能服事那一世代神的子民的素養和基礎。 

  當他後來作了以色列的王，制服了四境諸邦，將以色列建造成一個屬神的榮美國度時，他回想神

對他一生的帶領，他不能不記念他的曾祖父母，在他年幼時對他的啟蒙，年少時對他的基礎造就、教

導和成全的幫助。他以這一對曾祖父母為榮，以作他們的曾孫為幸。 

  此書所述說故事的年代，約在以利作士師的初期年代，約主前 1120 年左右。而大衛寫作此書時的

時候，可能在他作王後十年，約主前 1050 年左右，寫於耶路撒冷宮中。 

 

參、《路得記》的重要性 

  《路得記》是一卷見證對神和神國度信仰之重要性的書。一個外邦的女子，因從婆婆得知並接受

了神和神國度的福音，她得著了對耶和華神的信仰，從此她就不計一切代價堅持這個信仰。因著她要

持守這個信仰，使她作了自古以來，最明智、最蒙神記念和賜福的揀選，她所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 1:16），成了歷世歷代的名言。她跟隨婆婆回到以色列地之後，藉著拿俄米根據

神律法的引導，使她經歷到神全備的計劃與祝福。神為她安排的婚姻，是一對永世記念的佳偶，甚至

讓她竟能成為大衛的先祖，在建造以色列子民的國度中有分，且列名在基督耶穌永遠的家譜上。何等

奇妙，又何其榮耀。這是聖經中最溫馨甜美的故事之一。 

  《路得記》不僅是一卷史詩，述說了一段「士師時代」的歷史故事，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它

也是一卷富有屬靈啟示與預表的書。波阿斯與路得的關係，在當時舊約的神子民社會中，他們是一對

典型活在救恩與神話語中的見證人，是神所最稱許和祝福的子民。對後世新約的信徒來說，他們是一

對持守主話，活在主愛中的信徒模範與榜樣，並且他們的故事，似乎也正預表了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許多研究預表解經的人，非常喜歡用這卷書作範本，來解釋基督與教會之間的極大奧祕關係(弗 5:29-32)。 

  再者，路得在舊約聖經中，她是神子民中一個最完美的婦女典範。她也是一個福音信徒，怎樣持

守信仰作神子民的典範。其實，她本來只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外邦女子，但自從她接受婆婆所傳給她的

福音，接受了對耶和華的信仰之後，她就專心跟隨神的帶領，願意不斷的在婆婆傳給她神的話語上受

教，在她身上有許多美德，值得神的子民和神的兒女學習和效法，尤其是值得姊妹們細讀的一卷書。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路得記》中的波阿斯，他乃是舊約時期神子民中的典範。波阿斯似乎

並不是一個舊約時代神所重用的「僕人」，他好像也沒有為神的國度以色列作過甚麼了不起的工作，他

似乎只是一個平凡的以色列子民。但是他在舊約士師時代，幾乎是最黑暗的時期中，他卻照著神的律

法，按照神話語的訓誨，活在神面前，生活在神子民中間，持守信仰的活在神子民的國度中，他活出

了最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他也活出了一種彰顯神子民美德的見證。神稱讚他是「神家中的柱子」，神立

他為神子民的榜樣。這是大衛和所羅門都得著的共同啟示。所以在所羅門建造的聖殿中，神要他在聖

殿前，立兩根高大裝飾華美的銅柱，右邊一根叫「雅斤」（意即神大能的建造）。左邊一根叫「波阿斯」

（意即神家中的柱子），正是他的名字。在舊約中除他之外，再找不到其他人，叫這個名字。他是特別

的，神為標榜稱讚他，要所羅門特別豎立以他令名的柱子在聖殿前，讓進殿敬拜神的人，都看見這兩

根柱子而得著啟發。 

  神的殿，就是神在人間的「家」。「神的家」是神與人的共同見證，一面是神大能的建造「雅斤」；

一面也是人活出的榮美見證「波阿斯」，子民在「神家中作柱子」。神立他作子民要學習效法的榜樣。 

  其實，波阿斯活出來的見證與美德，不僅適合於舊約，也適合於新約。因為主基督在《啟示錄》

中，也照樣呼召神的兒女，在神的教會中作得勝者，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啟 3:12)。波阿斯有許多神

子民的美德，與基督的美德相似，因此有許多聖經學者，把《路得記》中的波阿斯解釋為基督的預表，

其原因在此。 

 

肆、《路得記》的主要內容 

  《路得記》很短，只有四章，分別敘述這段婚姻的故事： 

 1、路得的身世、背景、和她因信仰而作的揀選。(第 1 章) 

 2、路得跟隨婆婆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在波阿斯的田裏拾穗。（第 2 章） 

 3、拿俄米根據神的律法對路得的指導，要路得怎樣接近波阿斯，向他求助。（第 3 章） 



 4、波阿斯照神的律法，盡心竭力的幫助路得，並甘心樂意犧牲自己，娶路得為妻。（第 4 章） 

  但是，我們在讀這卷書時，不能只把它當作一卷普通言情故事書來讀，因為它是一卷屬靈啟示的

經卷，它的內涵實在豐富。其中所提及的每個人物，都有一種代表性，是值得仔細揣摩的。感謝神智

慧的啟示，祂竟以一卷簡短的書，把各種不同型態的信徒，描繪的這樣生動清晰完整。 

  在《路得記》中，描繪了六種不同的信徒或子民： 

1、 以利米勒 – 他是舊約中的浪子，沒有來得及悔改就客死他鄉了。 

2、 基連和瑪倫– 他們是舊約中「失落的新世代」。他們生長在信徒（或子民）家中，在子民的

國中，自小就受過一些信仰的教育與薰陶，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信仰，當環境一變

遷之後，他們很快的就成了拋棄信仰的「失落的新世代」。 

3、 俄珥巴 – 是走回頭路從救恩墮落的「福音失落者」。她是外邦人，很幸運的有機會聽見並信

了福音，接受了救恩，可惜沒有堅定的持守信心，由於環境變遷，她就拋棄了信仰，而又失落

了。 

4、 拿俄米 – 是抓住機會從流浪回頭的「流浪回歸者」。她像新約中描繪的浪子，她因著回歸神

的國度，回歸到神子民中間，而重新得著救恩的祝福。 

5、 路得 – 是蒙大恩的真誠「信徒」。她聽信了福音，就立定心志堅守信仰，願付一切代價，跟

隨主的帶領走進神的國、走進神的民中生活。她甘心勞苦服事，學習與順從神話語的教誨，經

歷到主豐盛的祝福。 

6、 波阿斯 – 是神子民的典範。他謙卑的活在神面前，持守神話語的訓誨，活出神子民的義與

愛，樂善好施，恩以待人，義以律己，為神的子民盡心竭力，因此而活出子民的美善，也成就

了神的旨意。 

 

伍、以利米勒 – 舊約客死他鄉的浪子 

  《路得記》第一章的記錄，是記載了「士師時期」一對猶大夫婦離開神子民的國度，去摩押尋求

好生活的故事。以利米勒可謂是一個舊約時代中的浪子，他的妻子拿俄米則是一個浪子的妻子。他們

這一對夫婦，不滿意士師時期以色列的光景，變賣了他們一切所有的產業，帶著他們兩個兒子，一同

離開父家，一同離開神的子民，一同離開神的國度，離開以色列，到摩押子民中去尋求好生活，尋求

離開神子民生活的流浪故事。 

  可惜，以利米勒這個舊約的浪子，花盡了他所帶出去所有的一切，並沒有尋求到什麼，就客死他

鄉了。他不像新約中的那個浪子（路 15:11-24），還有回頭的機會，後來還能再回到父家，面見他的父

親，再得著父的愛，得著父的赦免，享受父家的豐富。但是，以利米勒是個沒有得著或沒有抓住回頭

機會，就客死他鄉的「浪子」。 

  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其實原本與丈夫一樣，是個樂意隨同丈夫一同離開神子民和神的國度，

去流浪外地的妻子。沒有她的支持贊同，以利米勒不可能那麼容易變賣一切產業到外邦去，也不可能

帶著兩個兒子同去。有可能當初以利米勒要離開以色列去外地流浪，還是經由她一直唆使催促而成的。



或許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怪到拿俄米身上，從《路得記》後文她自己說話的口氣可知，至少她是贊同丈

夫的舉動。 

  在摩押流浪的生活中，拿俄米也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並且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兩個兒子。所幸

地，只是在她還沒有客死他鄉之前，她抓住了最後回頭的機會，她像新約中的浪子回頭了。因著她的

回頭，才有了她後面蒙恩的機會。 

 在《路得記》中，有七個提名的人物，以利米勒、拿俄米、基連與瑪倫、俄珥巴、路得、和波阿

斯。他們分別代表六種不同類型的神子民或信徒，後面我們就分別來看。 

 

以利米勒是一個舊約中的浪子（得 1:1-3）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

寄居。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

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得 1:1-2）頭兩節就簡單的說明了故事發生的

背景，並且介紹了這一家人。 

  士師秉政的時候，正就是緊接在《士師記》之後，為著基比亞事件，以色列人打過慘烈的內戰之

後，以色列人開始確定以大祭司作全國的士師領政。內戰之時，大部分男丁都去打戰，農事荒廢，國

中遭遇饑荒。由於士師剛剛秉政，許多以色列子民，還是習慣「心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生活

態度。其中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婦正是這樣的一對。他們根本不問神，當然也不問士師。 

 1、他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子民中分得了產業。 

  以利米勒是神的子民，是猶大支派的伯利恆人，他也在猶大支派中分得了一分相當豐富的地業（得

4:3），與他的族兄弟波阿斯的地業不相上下。他為了要去摩押而把他的那塊產業賣掉了。在神面前，他

本來與波阿斯一樣，有尊貴的身份，都是神的子民。 

 2、他在神子民中成長，卻沒有建立信心的生活 

  以利米勒在神子民中成長，像波阿斯一樣，自小都曾受到他父母對他信仰的傳承，受到過祭司與

利未人對他們施與的神話語教育。只是以利米勒始終沒有重視這些，也沒有建立起信心的生活。所以

在生活行動上，他並不依靠尋求神，無論大事小事不管主的話怎樣教導，都是憑著他自己的喜好與主

意行動。當他覺得以色列太亂，聽說摩押比較好，他就打算去摩押。 

 3、他雖然是神的子民，卻不以作神的子民為榮 

  以利米勒是神的子民，當神子民的國度光景不好時，他一點不想如何為神子民的國度盡一點心力，

或與其他子民恊同努力，一同仰望神施行拯救，使神子民的國度得著更新，重振神子民國度的榮耀。

他不以作神的子民為榮，他只想遠離而去，追求他自身的快樂，將神子民的國度棄之如蔽屣。 

 4、當以色列地遭遇饑荒時，他變賣神所賜的產業 

  以利米勒在神所賜給他的產業上，只想坐享其成，而不思盡心的耕耘，愈是在饑荒的時期，愈要

依靠主的指引渡過，像以撒那樣的努力而得著百倍的收成（創 26:1-2，12-13）。以利米勒只想走便宜的

路，變賣神所賜給他的產業，一走了之。他對神所賜給他的產業，一點也知不珍惜，像新約中的那個

浪子一樣，又像那個將一千兩銀子埋沒的又惡又懶僕人，看見那裏有糧就流浪到那裏去。 



 5、他不以神的民可貴，離開神子民之地 

  以利米勒因不以神可寶可貴，所以他也輕看神的子民。他不知道能生活在神的子民中，是神賜給

他的一種祝福與榮耀。他只知顧念肉身的滿足快樂，他完全不懂心靈上的豐富與充實。他不知神的聖

民乃是世上又美又善，是最可喜可樂的民（詩 16:3）。他完全以世俗的眼光看聖民，這是他的悲哀。他

輕易的離開神的子民，就是離開神的家，以致他也失去了神的保護與祝福。 

 6、他要去追求外邦的刺激與罪中之樂的滿足 

  很明顯地，以利米勒要追求的是外邦世界的罪中之樂，像那個浪子一樣，他不事生產。他嫌在父

家的生活太單調，不夠刺激，去外邦就不受約束。 

 7、他也容讓他的兒子們娶外邦(摩押)的女子為妻 

  由於以利米勒自身的問題，對他的兩個兒子也就沒有什麼信仰的傳承，加上他們都遷到了外邦地，

所以他的兩個兒子都娶摩押女子為妻，也就不足為怪了。結果使他的兩個兒子，也都像他一樣的生活，

失去神的保守與祝福，使他們都成了他陪葬的犧牲品。 

 8、他在外邦花盡他所有的，他早早去逝了 

  以利米勒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全家到摩押地去，不到幾年，他們就幾乎花盡了他們所有的，包

括他身體的健康，他就早早的去逝了。他究竟是怎樣死的，文中沒有多說。是喝酒過多，傷肝而死；

或是遭到攻擊，遭人陷害不測而死……，一個外人在毫無保障的情形下，有很多致死的原因。其實他

還很年青，留下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結果他家破人亡，留下一個殘破的家庭在外邦人摩押地。 

 9、他是個沒有得著回頭悔改機會的浪子 

  不知道是因為以利米勒的頑梗，或是他死的太突然，他這個浪子是一個沒有得著，或沒有抓住回

頭悔改機會的浪子。他不像《路加福音》中的那個浪子，還有醒悟悔改的機會，能夠再次回到父家，

得著父的赦免，重享父家的豐富。以利米勒只是個悲慘以終的可憐浪子。 

 

陸、基連與瑪倫 - 失落信仰的新世代 

 

 瑪倫與基連是以利米勒的兩個兒子，他們跟隨父母去摩押時，那時他們應該已經是青少年了，年

齡當在十五以上。因他們到摩押不久都相繼結婚。他們正可代表新的一代。在他們身上顯出了以下的

特徵與狀況。 

1、他們都是在以色列中猶大的伯利恆長大 

他們本有尊貴的身份，是神的子民。在以色列的子民中長大，受過一些基本的教導與訓誨。因為

他們毫無疑問的都知道自己是以色列子民，也是耶和華神的子民，他們對耶和華神應該並不陌生。有

從小而得的基本信仰和知識。 

  2、他們在神子民中成長，也沒有建立信心的生活 

    像他們的父親以利米勒一樣，他們也沒有建立起信心的生活。兒女信心生活的建立，深受家庭生

活的影響，在家中沒有好的榜樣，兒女總是先效法父母的。作父母的若在信仰生活上虛應事故，平常

不禱告，不讀經，疏於聚會，言語中對神不敬重，兒女耳濡目染，自然也不在意。在不敬虔的家庭中，



難以產生敬虔的後裔。 

  3、他們雖然是神的子民，也不以作神的子民為榮 

    當父母揀選離棄神的國與神的民時，他們也興高采烈的跟隨而去，因為他們對新事物更有興趣，

對「老信仰」嗤之以鼻。父母都不以作神的子民為榮，他們當然更不。有些孩子若真是建立了信心，

他們對於父母的背信行為，會力爭而不隨從的。因此有信心的孩子，往往能歸正父母，勸醒父母。瑪

倫和基連正好相反，他們只會跟著沉淪。 

  4、他們到了外邦，很快就喜歡上外邦女子 

    沒有信仰的人，接受外邦的文化特別快。因為他們沒有建立起揀選的判斷力，也沒有永恆價值的

標準。他們隨著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而活。美其名為入境隨俗，其實是隨波逐流。基連與瑪倫到

摩押之後，就覺得摩押的女子可愛，因此很快就與摩押女子聯姻了。由此充分的證明，他們毫無信仰

的根基。他們的父親不像亞伯拉罕因信，要為自己的兒子尋找認識耶和華的女子為媳婦(創 24:3-4)。他

們也不像摩西因信，雖然四周的美女成群，他不娶埃及的女子為妻(來 11:25)。 

  5、不以神的話語和訓誨為可貴，完全不放在心上 

    他們對神的律法，神的話語和訓誨不重視，根本不將神的話語放在心上，作他們生活的準則。他

們愛作什麼，就作什麼。尤其到了摩押地，更是如此。他們或許不敢違背摩押的律法，卻完全無視於

神的律法和教導。神的律法明明訓誨他們，不可與外邦的女子結親，免得在信仰上受他們影響，以致

速速的偏離主，去事奉別神而滅亡(申 7:3)。他們完全不在乎，以致使他們失去主的祝福與保護。 

  6、他們由於遠離神的民，而失去神的保護 

    他們因為遠離神的民，活在外邦人的社會中，因而也失去了一種神對子民社會的特殊祝福與保護。

因此使他們完全暴露在仇敵的陷害與攻擊之下。以致他們兩兄弟很早，很年輕就莫明其妙的死了，真

是非常可惜，也非常可悲。他們可說都是隨父母流浪外邦的犧牲品，成為「失落信仰的新世代」的寫

照。他們就好像一些基督徒家中長大的孩子。 

 

柒、俄珥巴 - 走回頭路的「福音失落者」 

  

在《路得記》中的俄珥巴，是一個接受了福音，卻因她不堅持信仰，而走回頭路，又再次淪入偶

像黑暗權勢的「福音失落者」，殊為可惜。她是一種「福音失落者」的代表。 

  1、她本是個外邦摩押女子，在神子民之外 

    按照神的律法，她在神與以色列的諸約上，是無分無關的人。她生在摩押，長在摩押。那時的摩

押早已離棄耶和華神，淪為偶像的權勢(士 10:6)。在士師時代，摩押已多次侵犯以色列，成為以色列民

的仇敵(師 3:12-20)。 

  2、她因嫁給以色列子民，而進入以色列子民的家  

    俄珥巴因嫁給基連，使她得以進入以色列子民的家，成為一個有福的摩押女子。按照神的律法的

規定，本來摩押人的後裔，十代之後都永不可入神的會(申 23:3)。她卻因與一個墮落流浪的以色列人聯

姻，而使她得以進入神子民的家。 



  3、她因聽信婆婆所傳的福音，成為神的子民 

    由於她聽到婆婆拿俄米傳給她的福音，使她認識了耶和華神，她接受了對耶和華神的信仰，脫離

了她本族偶像黑暗權勢的轄制，使她得以在神的救恩上有分，也使她能得著神成為她的產業，成為神

的子民，這是何等的福氣與恩典。 

  4、她是神的子民，亦可在神的子民中分承受產業 

    她既是神的子民，她就得以在神的子民中承受產業。她丈夫的產業就是她的產業，雖然她公公將

他們的產業賣了。按照神的律法，那些產業遲早要歸回給他們，神所賜給他們的產業，是不能被人永

久奪去的。最遲到了禧年，他們的產業就要無償的回歸給他們自己(利 25:11-13)。她永遠不會成為一個

無產業的人。這是神對子民永遠不改變的祝福，她都得到了，都有分了。 

  5、她因受到喪夫之痛，而失去信心 

    可惜俄珥巴因丈夫去逝，受到環境改變的打擊，而失去了信心。雖然她從拿俄米得著安慰，卻未

從神得著安慰，她的信心是堅立在人身上，而沒有扎根在神裏面。所以她不能堅定的持守信仰。當丈

夫不在時，她就覺得徬徨無依。 

  6、她走回頭路為找「新夫」，離棄神也在所不惜 

    她雖然對她的婆婆有感情，但一聽到她婆婆的勸，她就為著她自己的未來打算，要立刻去找「新

夫」，離棄耶和華神，再走回頭路也在所不惜(得 1:8-14)。很可惜，她在信仰上只入了一下門，沒有進一

步體認，沒有對神進一步的追求與認識，沒有立下根基，因此一遇到人生重大的變化，就立刻照人的

想法，急著去尋求出路了。她一點也不知道，其實神就是她的路，有神的人永遠不會沒有路。從福音

中退去的結果，乃是再次走回絕路，走回沉淪的滅亡之路。太可惜了，她成了「福音的失落者」。 

 

捌、拿俄米 - 得以回頭的流浪回歸者 

  拿俄米是以利米勒的妻子，當她的丈夫要離開以色列，要離開神的國，離開神的民，去外地流浪

時，她是他的同行伴侶，是他的配合者，與他一同流浪到外邦，自認為是追求更好的人生道路，追尋

更好的生活。 

 1、她與她丈夫有相同尊貴的身份與家世 

  拿俄米也是神的子民，像她的丈夫一樣，有相同尊貴的身份與家世。她也在以色列長大，在神子

民的國度裏受了信仰傳承的教育。她知道許多神的事與神的話語知識，可是她也沒有建立起信心的生

活，也沒有看重信仰的生活。所以在信仰上，她似乎一點也不能「幫助」她的丈夫，扶持她的丈夫，

讓他從軟弱與迷惑中，得著歸正與儆惕。 

 2、她也不在乎神的國與神的民 

  當她的丈夫打算離開神的國，離開神的民時，拿俄米她勸阻過嗎？還是她也表贊同呢？我們根據

上下文，拿俄米曾說過話語的口氣與態度，似乎拿俄米並不勸阻。她像她的丈夫一樣，因為輕看神，

也輕看神的國與民。因此她很高興的配合丈夫，離開神的國與民，到外邦去追求生活的滿足，她不反

對，認為沒有什麼不妥。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前題上，她與丈夫是完全同心的，完全配合的。 

 3、她對神也沒有信心，而相信外邦(世界)的傳言 



  其實，她對神也是沒有信心的。以色列會遭遇饑荒，豈不證明神不在以色列了嗎？那裏有糧就證

明「神」在那裏，她所信的「神」是跟著糧跑的。當他們聽說摩押有糧，以利米勒打算去摩押時，她

就阿們。她相信對外邦（世界）美化的傳言和看法，她接受世界的觀點與價值，勝過接受神的言語與

教導。認為世界比較客觀，神太主觀，不科學、不進步、不開明。他們自詡為開明人士，進步人士。 

 4、她沒有勸阻她的丈夫，反而可能推波助瀾 

  當她的丈夫打算變賣一切神所賜的產業，舉家遷到摩押（世界）去時，雖然神的話語明明告訴以

色列人，祂討厭摩押人的文化，要以色列人不要效法他們。她沒有勸阻她的丈夫，她反而可能推波助

瀾。因為她若反對，他的丈夫怎能將他們在猶大的產業全賣掉，怎能帶著他們的兩個兒子舉家搬遷去

摩押。作妻子的在生活的事上，不要與丈夫斤斤計較，要順服配合。但在有關信仰和見證的事上，卻

不能隨便馬虎的隨從。拿俄米在信仰上分明是與丈夫一同墮落了。 

 5、她在她丈夫的背道與偏離上有分 

  當以利米勒在信心軟弱，而為著生活背道與偏離正道時，拿俄米不僅沒有發揮勸阻的影響，為丈

夫迫切禱告，求神伸手攔阻並挽回，反而依從配合，美其名為順服丈夫，其實她是在心靈中和他一同

背道偏離。她沒有想到，她是在加速她丈夫的屬靈死亡，所以，拿俄米在他丈夫背道偏離的罪上是有

分的。 

 6、對她的兒子們也沒有信仰的教育與傳承 

  在家庭生活中，拿俄米對她的兩個兒子，沒有盡到信仰教育與傳承的責任。她和丈夫都在信仰上

軟弱了，當然對他們的兒子也很難有信仰的教育與傳承。在她丈夫去逝之後，她仍未儆醒受到警惕，

速速悔改，帶兩個兒子回去以色列。她依然住在摩押地，使她兩個兒子繼續受摩押（世界）習俗的薰

陶。她認為對兒子信仰的教育，是約束，是轄制。她自認為自己是開明的，卻不知她拋棄了作母親在

信仰傳承上的責任。後來她兩個兒子的離經叛道，是她與她丈夫都沒有傳承的緣故。其實她的「開明」，

加速了她兩個兒子的死亡。 

 7、在兒子的婚姻上沒有原則的容讓隨和 

  拿俄米對她兩個兒子在婚姻上，沒有作過合乎神話語的教育。因為她可能認為並不重要也不實際。

她不像摩西的母親，對摩西那種分別為聖的教導，使摩西雖然天天生活在埃及宫中，面對許多埃及美

女，而不為所引誘迷惑，卻以作神的子民為榮，不願隨便與埃及人通婚。拿俄米的兩個兒子沒有受過

聖別婚姻的教導，天天生活在摩押地，天天接觸摩押女子，自然在婚姻上選擇了摩押女子，選擇了在

信仰上事奉偶像的女子。拿俄米也只好容讓隨和了。 

 8、寵愛兒子隨其所願過於尊重神和神的話 

  拿俄米在婚姻上，並非不知道神的話語，在她自己的婚姻上，她是受過教育的。她不學習亞伯拉

罕為以撒娶妻的原則（創 24:2-3）。她隨從摩押（世界）的原則，像參孫的父母一樣，寵愛她的兒子，

隨其所願，只要他們喜歡就好，不管拿細耳人的原則(士 14:1-3)。她一點也不尊重神話語的教導。所以，

她兩個兒子都分別娶了摩押女子為妻。 

 9、到頭來她也落得家破人亡 

  不知什麼原因，她兩個兒子娶妻之後不久，竟都年紀輕輕去逝。他們是死於非命，遭搶劫殺害？



抑或飲酒作樂過度而暴斃？抑或忽然感染急病，無法搶救？經文中沒有詳細記載，我們雖不得而知，

但可確定他們死得並不尋常。使這個家就留下三個寡婦。拿俄米舉家遷去摩押不過十年，竟家破人亡

到如此地步。這才使拿俄米猛然醒悟過來，他們舉家遷往摩押地是錯了。就在此時她聽說：「耶和華眷

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得 1:6)因此拿俄米就想帶著兩個兒婦，歸回猶大地去。正是她這種

回歸的念頭，使她和她的家，有了新的轉機。 

 10、拿俄米抓住了憐憫，抓住了回頭悔改的機會 

  拿俄米要回歸的念頭，乃是她生命上的轉機，開啟了她生命上的新頁章。她是蒙了憐憫的，因她

抓住了悔改的機會，沒有像她的丈夫和兒子那樣快就死了。這並不是說，要活得久才能得著悔改回頭

的機會。機會是要人有心去抓住的。一年、三年、五年隨時都是機會。若自以為是，不肯謙卑回到主

神面前，多活幾十年也未必有用。一個神的子民和神的兒女，若要在主面前蒙恩，就要常常保持柔軟

謙卑受教的心。可惜，人總是只有在受到重大打擊之後，才肯回頭到主面前，回到神的路上。所幸，

拿俄米終於回頭了。 

  由於她的回頭，使她也想到兩個兒婦的前途。最初她所考慮的，只是她們肉身的需要，因此她打

發她兩個兒婦回她們的娘家去，重新嫁人，認為那是她們新的人生，可以找到新的幸福(得 1:8-14)。這

種世俗的想法，是人以為理所當然的。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竟然她的小兒婦路得，不作如此之想。

她竟然有一種認識和選擇，是拿俄米所沒有的。她要選擇神和神的民、神的國。 

 11、她作對了一件事，把神的福音傳給了兒婦 

  拿俄米在摩押的流浪生活中，作對了一件事，作了一件有價值的事，就是她把耶和華神的福音，

傳給兩個兒婦了。雖然有一個兒婦像拿俄米一樣，並不十分看重福音對生活的價值與揀選，但是有一

個兒婦，看重福音對生活揀選的影響，使她對生命的道路，作了與世人和她婆婆不一樣的揀選，因而

開啟了她生命的篇章，也開啟了神國度新頁的篇章。使她成為一個神子民和兒女的典範。 

 12、拿俄米另一美德，是她與兩個兒婦相處得好 

  拿俄米與兩個兒婦的相處，是那樣的融洽，這是拿俄米的另一可取之處。若非如此，她向兩個兒

婦傳神的福音，可能不會有什麼果效。換言之，拿俄米在生活為人上，活出了一種美德的見證，使她

們婆媳相處美好，也使兩個兒婦都能接受婆婆所傳的福音，從事奉偶像的人，變成信仰真神耶和華的

人，並且因著接受了福音，對傳福音給她們的婆婆珍惜不捨。神的子民和兒女，若生活的見證不好，

為人缺少美德，是沒有福音影響力的。顯然拿俄米活出了美好的德性和對人的態度，營造了很好的婆

媳關係，使倆個兒媳能聽信她所傳的福音，接受耶和華作她們的神，使她們成為神的子民。 

  13、拿俄米的回轉使她重新得著神國度的救恩 

    由於拿俄米的回心轉意，重回神的國，回到神的子民中間，並且有媳婦路得陪同，回到以色列的

猶大地伯利恆，使她又有機會重新得著神國度的救恩，在生命上得著新的轉機。正如她自己所說：去

摩押使她在生命上，從甜變苦，滿滿的出去，轉眼成空。但她的回歸，則使她在生命上由苦變甜。雖

是空空的回來，在神的國中，她後來又再得著豐盛。可是，當初在她的心中，認為她的苦難都是由於

神降禍於她。她並不承認是他們自己的錯誤造成的(得 1:19-21)。 

  14、拿俄米回到神國度中，才能成為別人的幫助 



    在拿俄米回到以色列神的子民中之後，她以前在神家中的學習與經歷，對路得變得很有幫助，她

能對後輩或初蒙恩的人作良好的指引，成為一個對神國有功用的人。否則她繼續留在摩押地，她對神

的國有什麼意義呢？有人因拿俄米後來對路得的指引有幫助，而把她誤解為預表聖靈，則是太過了。

因為沒有考慮到她以前的錯誤與失敗。這是給我們看見，一個神子民或神兒女的悔改，無論對自己對

別人，都是有益的。 

  15、但是路得揀選回以色列並非拿俄米促成的 

    路得陪同拿俄米回以色列，乃是路得的揀選和堅持。照著拿俄米的本意，是勸路得像嫂嫂俄珥巴

一樣，回到摩押族人和他們所拜的神那裏去的(得 1:15)。她作了錯誤的勸說。 

  由於路得堅持要隨婆婆拿俄米回以色列去，因為她說：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

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

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 

因著路得的堅持，拿俄米只好帶路得一起回到猶大地的伯利恆。拿俄米因此得著了轉機，她因兒婦

路得經歷了莫大的救恩。《路得記》的後三章，說出了這個故事發展的經過。當拿俄米流浪在外邦（摩

押）地時，除了向兩個兒媳傳福音外，她沒有發生什麼作用與價值。當她回到以色列後，她屬靈的知

識和學習，成了路得的幫助。使拿俄米的生命很有意義與價值，並使她自己得著了後裔，又得回了失

去的產業。（得 4:13-17） 

 

 

第十講、路得與波阿斯 

 

  《路得記》中另兩個重要人物，乃是路得與波阿斯。我們先講路得。 

 

玖、路得 - 蒙大恩的女子，真誠的信徒 

 1、她是一個外邦（摩押）女子（得 1:4） 

  路得原是個外邦（摩押）女子，按照摩西律法的原則，摩押人是不能入耶和華神的會，因為神認

為他們是羅得不潔（亂倫）的子孫，十代都不得成為神的子民（申 23:3）。十代之後，因為摩押人又早

已經離棄耶和華神，去敬拜他們自己設立的偶像基抹了(士 10:6，王上 11:7)。 

 2、她因婚姻而進了以色列人的家 

  當以利米勒舉家遷到摩押去之後，路得嫁給了以利米勒的第二個兒子瑪倫，因而她得以進入以色

列人的家，成為以色列人的媳婦（得 4:10）。 

 3、她聽信了福音而歸信了耶和華神（得 1:8-9） 

  路得成為拿俄米的媳婦之後，拿俄米為了要教導她以色列人家中的生活規距，而向她傳講了耶和

華神、以色列祖先的蒙召、以及神差遣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的故事。因著這些傳講，路

得聽見了神的福音，她就歸信了耶和華真神。在舊約中，拿俄米是第一個明顯向外邦人傳神福音的人，



而路得與她的嫂嫂俄珥巴則是頭兩個聽信了福音的人。 

 4、她堅持信仰–不走回頭路，不妥協，不中途變節（得 1:15-18） 

  出人意料地，俄珥巴和路得嫁給以利米勒的兩個兒子後，沒有多久她們兩人的丈夫就都去逝了，

她們一家就剩下三個寡婦。拿俄米聽說以色列蒙神的眷顧又有了豐富的糧食，她就想回以色列的猶大

家鄉去(得 1:6）。可是當拿俄米想到兩個兒媳都很年青，為了不叫她們長期守寡，拿俄米就勸兩個兒婦

回娘家去，她們可以再嫁，叫她們在新夫家中得平安。經過拿俄米一再的勸說，大媳婦俄珥巴就果真

回娘家去了，又回到她以前所敬拜的偶像面前去了（得 1:5-14）。 

  但是，路得卻不肯捨拿俄米而去，一方面是她愛她的婆婆捨不得拿俄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她不願再淪為偶像的子民，她已經離棄摩押人敬拜的基抹了，她只相信耶和華是她的神。她不要再回

到娘家去敬拜基抹。在信仰上，她不願像她嫂嫂一樣走回頭路，她對偶像不妥恊，她已經認識相信真

神，她不肯為了生活，而中途變節(得 1:15-17)。因為她知道，她若回到娘家，或在摩押重新嫁人，她必

定會失去對耶和華神的信仰。 

 5、她愛神、愛神的國、愛神的民（得 1:16） 

  路得不僅向她婆婆拿俄米，表達了堅定跟隨她回猶大地的決心，並且她向婆婆說出她愛神，愛神

的國，愛神的民的心情，她有誓死持守信仰的決心。 

  尤其，她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這兩句話，說出了她跟隨拿俄米的中心

癥結所在。她旣已成為神國度的子民，成為屬神的人，她就要盡力持守，不肯因任何原因放棄她的身

份，她以認識神並得著神為至寶。她認為那是神賜給她莫大的恩典，也是神對她的大愛。 

 6、她願付代價，離鄉背井，甘心吃苦（得 1:20-21） 

  為了保守她已得著的信仰，她願付代價，離鄉背井，跟隨拿俄米回以色列的猶大去。那裏她人生

地不熟，她的夫家早已變賣一切家產，她跟隨婆婆回到以色列是一無所有。她知道她日後的路與生活

可能很艱苦，但她甘心吃苦，因她對耶和華神有信心，祂是滿了慈愛、憐憫、大能、豐富的神，投靠

在祂的聖名下，她不躭心。她認為即使一生陪著婆婆拿俄米吃苦，作神的子民也是有價值的。 

  拿俄米見路得心意堅定，就不再勸而讓路得跟隨她回以色列地去了（得 1:18） 

 7、她存心服事拿俄米，孝順她的婆婆(得 2:11) 

  拿俄米帶著媳婦路得回到伯利恆，立刻成了全城的大新聞，正如當日以利米勒帶著拿俄米和兩個

兒子出城去摩押一樣轟動。當日他們一家滿滿的出去，才不過十年，而今空空的剩兩個寡婦回來。拿

俄米感到無比羞愧，還說「是耶和華降禍與她」，「使她受了大苦」，以後不要再叫她「拿俄米」（甜），

要叫她「瑪拉」（苦）。（得 1:19-21） 

  當以色列人看見路得陪同拿俄米回到伯利恆來，他們都有深刻的印象，為這個外邦女子對拿俄米

有這樣的孝心，深受感動，並傳為美談。（得 2:11-12） 

 8、她願吃苦耐勞，去拾穗，奉養婆婆(得 2:2-3，6-7） 

  路得與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恆時，是夏末秋初時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路得是一個很勤快

的女子，知道與婆婆回到猶大地，他們並沒有任何田產，她必需去外面找分工作，以維持她和婆婆兩

人的生計。因此路得出去找工作，但在農村的工作並不好找。她發現在有些割大麥的田地中，有些婦



女跟在割麥工人的身後，拾取遺留在田裏的麥穗。路得發現拾取麥穗不失為一個暫得糧食的工作。同

時她也發現，那些跟在工人身後拾取麥穗的人，似乎也都是一些孤兒寡婦。 

 9、她尊重拿俄米，聽從拿俄米的指導(得 2:22-23) 

  路得回去問她婆婆拿俄米，她也去作那種拾穗的工作可以嗎？路得非常尊重她的婆婆拿俄米。因

為拿俄米知道以色列人的規矩，會告訴路得，什麼工作是可作的，什麼工作是不可作的，路得不要作

拿俄米不喜歡她作的工作，她尊重拿俄米在神的國度中是她的前輩，是她的導師，她願聽從她的指導。 

  經過拿俄米的解釋，原來在神子民的國度中，神的律法要求子民常存慈愛憐憫的心，在收割莊稼

時，不可割盡田角，遺落的要留給窮人與孤兒寡婦和寄居的拾取(利 19:9-10；申 24:19-22）。這是神子民

特有的規矩。所以，拾穗是神子民國度中的特有光景，是根據神的律法，留給社會上那些孤兒寡婦與

寄居者的照顧條例而有的現象。十四世紀法國的名畫家米勒的名畫「拾穗」就是根據這個神慈愛的條

例繪畫的。因此拿俄米允許路得去作拾穗的工作。（得 2:1-3） 

 10、她在生活與工作中，顯出良好的美德，使人尊重她（得 2:6-7） 

  路得在得著婆婆的允准下，她就開始去田間拾穗，以得著婆婆與她每日所需的食物。有天，不知

不覺中正好來到波阿斯的田間拾穗。路得並不知道波阿斯是誰，在這之前，尚未聽拿俄米說起，她只

是跟著別人，走到他的田中跟在收割工人之後拾穗。 

  那天，正好波阿斯也到田間來，視察家僕與工人在田間忙碌的情形，並向他們問安，僕人與工人

也以祝福回應波阿斯，主僕之間顯出一幅彼此問安美善的圖畫。波阿斯抬頭看見有些婦人與孩子，跟

在工人之後面拾穗，波阿斯以關懷的眼光，看看他們，就叮嚀僕人不要叱喝嚇著他們，而要善待他們。

由於他常來田間視察，所以對於跟隨的拾穗者，他多少有些眼熟甚至認識。今天他看見一個陌生的婦

人，是以前不曾見過的。波阿斯就問僕人那婦人是誰。（得 2:4-5） 

  僕人告訴波阿斯，她就是跟隨拿俄米回來的摩押女子路得。因她向他們請求允許她也跟在後面拾

穗。僕人告訴波阿斯，她整天跟在後面工作，非常勤奮。在她身上顯出良好的美德，深得眾人的尊重。

（得 2:6-7） 

 11、她不憑自己的智慧或眼光隨意找出路(得 3:10-11) 

  波阿斯聽見過路得的見證，他就走去關心問候她，要她今後都跟在他的僕人之後拾穗，收了大麥，

還有小麥，並告訴她可以喝他僕人打來的水。到吃午飯的時候又特意招呼她，叫她與他的僕人一同吃

餅。（得 2:8-16） 

  一天工作完畢，路得回去把一天所遇見的事都告訴婆婆。拿俄米一聽見路得到了波阿斯的田間拾

穗，就要路得今後都去波阿斯的田拾穗，不要去別人的田。拿俄米這樣的叮囑，是基於三點原因： 

  第一、她知道波阿斯為人良善，待人厚道，他樂意遵行神的律法，允許人到他的田裏跟在僕人之

後拾穗，他的僕人不會叱嚇拾穗的人； 

  第二、波阿斯是他丈夫以利米勒的族兄弟，他們算是至親； 

  第三、波阿斯已經告訴路得，今後都可以跟著他的僕人收莊稼，乃表示對她們的關懷厚意，因此

路得不宜再往別人的田間去。（得 2:17-22） 

  路得聽了拿俄米的教誨，以後就沒有再隨意走向別人的田間去。她接受教誨不憑自己的智慧或眼



光，隨己意找出路。（得 2:23） 

 12、她聽從婆婆在神前對她的引導與教導(得 3:1-6) 

  路得自從聽信了拿俄米向她所傳的福音，接受耶和華作她的神，作她的主，作她的依靠之後，在

許許多多生活的事上，信仰的事上，屬靈的事上，在神的話語上，在子民中的行事為人上，她也就接

受拿俄米對她的引導與教導。她充分的證明她是一個願在神面前學習和受教的人。她顯出了一個神子

民忠心真誠的美德。因此使她經歷到許多神的祝福與恩惠。她願為信神而受苦，神卻沒有使她受苦。

她甘心樂意為義受逼迫，神卻使她因信受到特別的照顧，叫她因此而經歷了耶和華神的信實和無比的

慈愛體恤。 

 13、她謙卑的將自己委身於神對她的帶領與安排（得 3:8-9） 

  當拿俄米為路得在神面前有所尋求，得了神的引導，要路得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向波阿斯請求他

為族兄弟以利米勒一家，伸出援手時。路得就謙卑的聽從婆婆的指教去行，躺在波阿斯的腳下，請求

他的恊助。（得 3:1-9） 

  波阿斯的確是一個忠信的子民，他義無反顧的答應了路得主持公道與信義，他會按神律法的原則，

為她一家向猶大親屬爭取援手，否則他必盡他的本分。（得 3:10-18） 

  路得完全將她自己謙卑的委身於神的帶領之下，接受神對她的安排。她並不憑自己的眼光與喜好，

在人群中尋找她屬意的人。有青年來追求她，或向她示愛，她也沒有受人引誘，跟從人而去。她是一

個有賢德的女子。（得 3:10-11） 

 14、她心懷良善的相夫教子，在神面前養兒育女（得 4:13，15） 

  後來，由於另一位更親的族兄弟不願為路得盡本分。在神主宰的安排下，波阿斯則不嫌棄她是一

個外邦女子，又是一個喪偶的婦人，竟甘願為她盡了兄弟之義的本分，娶路得為妻（得 4:12）。波阿斯

娶路得絕非因為路得的美貌，而是因為他敬重神的律法帶領，肯為弟兄盡留後之義，為履行並成就神

律法的義，而俯就犧牲他的自己。 

  由於波阿斯是如此的甘心犧牲自己，神不僅沒有虧負他，反而加倍賜福他，使他得著了一個上好

的妻子，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俄備得。一面使拿俄米有了後，得著了極大的赦罪恩典與安慰；

一面使波阿斯自己成為以色列君王的先祖。俄備得是大衛的祖父，波阿斯是大衛的曾祖父。（得 4:14-17）

並且也是耶穌基督家譜中的先祖，使他在主耶穌基督的家譜上有分。這是何等的榮耀與奇妙！ 

 15、她作了兒孫美好的榜樣，使她的家族世代蒙福（得 4:16-17） 

  路得自從再嫁波阿斯之後，實在作了一個賢妻良母。她不僅在神面前為波阿斯生兒養女，並且為

他作了一個賢內助，她因此而得著機會學習了神的話，並且她又按照神的教導教養她的兒女，幫波阿

斯建立了他的家室，以致在士師秉政的時代，竟能從波阿斯家中，預備造就了像大衛這樣的君王人材。

大衛之愛神、愛神的民、愛神的國的認識和性情，實在是從波阿斯與路得的傳承而來。 

  路得在家中作了兒孫美好的榜樣，使她的家族子孫世世代代蒙福。產生合符神心意的君王，為以

色列的歷史帶進更新的一頁。 

  大衛可能自幼在波阿斯和路得膝前受教，得著信仰的啟蒙。路得帶他向神禱告，親近神，將耶和

華帶領列祖的故事講給他聽，使他自幼就曉得神的律法，願像曾祖父一樣，凡事願遵主而行，愛神，



愛神的民。自小就可能以兒歌的方式向神讚美歌頌，遇到任何狀況、挫折、艱難、苦情、喜樂‥都向

神傾心吐意，或歌、或嘆、或頌、或唱，以致他能成為「以色列的美歌者」。大衛作王後，想起他一路

的成長過程，就使他想起波阿斯與路得，想起他們那一段美好婚姻的故事，因此他特別寫成《路得記》

來記念他們。 

 

拾、波阿斯 - 子民的典範，神家中的柱子 

《路得記》中，在信仰的路上，以利米勒是一個失敗者的代表；拿俄米是一個失敗回歸者的代表；

路得是一個初信而忠誠者的代表；波阿斯則是一個正常子民的代表。他是一個猶大支派的子民，與以

利米勒一樣是伯利恆人，他們是很親的族兄弟。在同一時代成長，在相同的環境中受教長大。所不同

的是，波阿斯敬重耶和華神，他以作神的子民為榮，他愛神，愛神的話，願遵行神的話，他愛神的子

民，他愛神的國。在他身上活出許多神子民美好的見證，《路得記》以三章的篇幅記錄他。  

 1、他是個平凡卻真正敬愛神的人(2:4) 

  他見人就口出祝福：「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心情柔和謙卑，對於家僕和工人都是非常禮貌，

沒有一點架子，或趾高氣昂，以富傲人的狀態。他顯得很平凡，卻是個真正敬愛神的人。他口有恩，

因此也得著別人對他的祝福：「願耶和華賜福與你！。」這是神子民間一種非常美好的對話圖畫。（得

2:4） 

 2、他是個殷勤兢兢業業經營產業的人（2:4） 

  他雖是個大財主，他並不遊手好閒，貪享安逸。在收割的時候，炎陽的日子，他仍從城裏跑到田

間來，看望他的僕人和工人，向他們問安，照顧視察他們的工作，午間陪同他們一起用餐，甚至夜間

就睡在麥堆中。由此可見，他是殷勤而兢兢業業的經營神所賜給他的產業，即使富有了，也不改其工

作的態度。 

 3、他是個認識而遵行神話的人(2:5-7) 

  當比他弱勢的人，向他有所求時，「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參利 19:9-10）

他欣然樂意的答應，他把這些要求當作是神的要求。他體貼神慈愛憐恤的心腸，遵照神的律法善待孤

兒寡婦和寄居的人，使他們在有收成的時候，能一同分享神的恩賜。 

 4、他是個宅心仁厚(待人寬大)的人(2:8-9) 

  他宅心仁厚，待人寬大：「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參利 19:33-34）他怕他的僕

人以惡待人，尤其是對弱勢的孤兒寡婦和外來的寄居者。一個主人的僕人會仗勢欺人，絕大多數是因

為他們的主人是仗勢欺人的人。在這樣的影響下，使他的僕人反映出他的尖酸刻薄。 

 5、他是個關心同情弱者的人(2:10-16) 

  他不自高自大，看自己比別人強，單顧自己，自私自利。他總是關心人，照顧人，他看見路得躲

在旁邊，他就去招呼她：「你到這裏來吃餅」並且教她怎樣吃。又對僕人說：「並要從捆裏抽出些來，

留在地上…」（參申 24:19）他不吝嗇小氣的對待弱勢者。 

 6、他是個謙卑俯就僕人(不端架子)的人(3:7) 

  他平易近人，並且殷勤經營他的產業。當工人收割的時候，他不在他舒服的家裏，享受安逸，大



熱天他還跑到田間去，陪同他的工人與僕人，吃他們吃的飯，喝他們喝的水。晚上收工了，他也不回

家睡他的安樂窩。晚上，「波阿斯吃喝完了，…就去睡在麥堆旁邊。」他不端架子，與他的僕人和工人

可以打成一片，他把那些為他作工作活的人看成同伙同伴。 

 7、他是個珍貴並賞識別人美德的人(3:10-11) 

  他會珍賞別人的美德，他對路得有許多美德的稱讚。第一次看見路得，就能說出她的美德，他說：

「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

訴我了。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得

2:10-11）第二次當他發現路得在他腳下，並向他求助時，他又說：「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

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女兒啊，現在不要懼怕。凡你所說的，

我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他不是看重人的外貌，也不看重人的財富或地

位。他看重人的心，人活出來的美德與善行。他自己是這樣的人，才會看重這些。 

 8、他是個尊重別人，且又自重盡責的人（3:12-13）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他也尊重別人的權利，他不逾越，也不強奪，站在他該站的地位。「只是還有

一人比我更近，…我必為你盡了本分。」（另參 利 25:25）但他願盡他該盡的本分，他不推卻。 

 9、他是個依法辦事，按規矩待人的人(4:1-4) 

  他作事有規有矩，遵循該有的步驟，很公正的待人。他對那個族兄說：「我想當贖那塊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若不肯贖就告訴我。」他不搶奪兄弟該有的地位與權利，很尊重的待人。 

 10、他是個伸張公理，秉行公義的人(4:5-6) 

  他願為弱者伸張公理，為弱者發聲，他對那位族兄很公正誠懇的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時

候，也當娶…路得…」（參申 25:5～6）他總是秉公行義。許多人只願作對自己有利的事，為自己爭取各

種權利和利益，但卻不願盡各種該盡的義務，當然更不願作捨身取義的事。許多人願作討好人的人，

卻不願為弱者發聲說得罪強者的話。波阿斯尊重每個人，也願為弱者發聲。 

 11、他是個真誠待人，行事光明正大的人(4:9-12) 

  他在城門口作這事，是行在公眾面前，行在公證人面前，他真誠的待人，不是私相授受。「波阿斯

對長老和眾民說，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他要把這件事，執行的光明正大，不授人以口舌話柄。 

 12、他是個甘心吃虧，以恩義待人的人(4:13) 

  他為行義，甘心吃虧。他娶路得絕對不是因為她的美貌，正如主拯救我們並非因我們的美貌一樣。

他乃是以恩義待弟兄，以恩義待這個從外邦來投靠耶和華神的寡婦。他是甘心犧牲自己，來成就神在

律法上所立之義的人。 

 13、他是合神心意，能承受國度與見證的人(4:12-22) 

  正是因波阿斯這樣饑渴慕義，他作了許多合神心意的事，成就了神律法上的義，是許多人不肯行

的。神看他是能承受國度見證的人，使他成為建立以色列國度的君王之祖。神看他是神國度中的真子

民，是神國度的見證人，是神殿中，也是「神家中的柱子」。 

  神啟示大衛，要他兒子所羅門將來在建造神聖殿時，要在聖殿之前，立兩根大銅柱，右邊立的稱

為「雅斤」，左邊立的稱為「波阿斯」。（王上 7:15-22；代下 3:15-17）神的旨意就就是要以色列子民，都



學習波阿斯的典範。 

  在《路得記》的最後，兩次記錄大衛的家譜，就是在強調波阿斯與路得的婚姻產生了大衛的祖父

俄備得。「鄰舍的婦人說：『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

是大衛的父。」（得 4:17） 

  接著，又重複一次正式記載，從法勒斯以來至大衛的家譜。若是大衛尚未作王，這個家譜不會這

樣寫。而寫這個家譜的關鍵就在波阿斯。 

 

結論： 

  波阿斯是神子民中能承受神恩惠和祝福的典範，是個能成就神旨意和託付的人，神的君王由他而

出，神的救恩經他而臨。 

  波阿斯不僅是舊約中子民的典範，是神殿中的柱子。在新約時代，神仍在教會中呼召神的兒女，

要作得勝者，作新約中的波阿斯。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教會裏作「神殿中的柱子」，作「神家中的柱

子」，要神的兒女行真理，生活在真理中的人。因為「教會是真理的柱石與根基」，是「永生神的家」，

需要為真理作見證的人，也作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在《啟示錄》第三章中，主對非拉鐵非教會的呼

召，就是應許得勝者，「在神的殿中作柱子」，作神殿中的波阿斯。（波阿斯-殿中柱子—啟 3:12） 

 

 

《士師記》與《路得記》總結 

 

  《士師記》與《路得記》的記錄，是以色列子民進入迦南地之後，最早的四百多年的歷史。《士師

記》記錄了以色列人多次墮落失敗的原因，這期間神所興起的士師領袖和他們的作為，在對外軍事上

的得勝成就，內部支派間的混亂事件，以及整個以色列民族，在這段期間每況愈下的荒涼光景。這部

歷史上接約書亞去逝之後，下繼大祭司以利開始擔任士師秉政。 

  根據聖經的啟示，在神子民的國度中，士師本應該是以色列民中屬靈的領袖。從第一位士師摩西，

到最後一位士師撒母耳，前後總計四百九十年。聖經中記載了他們服事事蹟的士師，有十位。兩位在

《士師記》之前，就是摩西與約書亞；兩位在《士師記》之後，他們是以利和撒母耳。《士師記》則記

載了中間六位士師的前後歷史。 

  從這十位士師的興起和他們服事與生活的見證，我們可以看見神國度中，十種不同型態的屬靈領

袖。 

屬靈領袖的各種型態 

  神興起人來，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方式。例如：摩西、約書亞、俄陀聶、以笏、底波拉和巴拉、基

甸、耶弗他、參孫，乃至後面的以利、撒母耳的興起各有不同。 

  這些士師不論是神以那種方式分別與選召他們，都有三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他們都敬畏耶和華神； 

  第二、他們關愛神的子民，願為神的子民效力； 



  第三、他們蒙召之後，都肯忠心聽神的話，照神的話忠心辦事，以致成就大事。 

但他們事奉的結果，對後世的影響，則決定於他們的後繼生活見證。在這十個士師之中，只有摩

西與撒母耳的事奉，是在神的帶領下，不斷進步的，在他們忠誠盡心的服事下，使以色列的見證和光

景，能逐漸往上升，原因是他們都在神的面前，不斷地有話語的領受，並且把所領受的話語，教導傳

遞給後人。其他士師的事奉，都缺乏後繼力，因為他們缺少神的話語，他們也沒有傳承神的話語。所

以《士師記》的時代是缺少神話語的時代。這種情形直等到撒母耳作士師的時期，才有了更新與轉機。

因此，《士師記》中的記錄，多數是叫後人學習受警惕的，並不是效法的好榜樣。 

現在，我們就將這十種類型的士師，作簡單的陳述。 

1、摩西型的屬靈領袖 - 集中式的教化領導 

有的人是自幼分別出來，在各個階段被神擺在不同環境受培養，受鍛鍊。然後神再呼召差遣他，

並且他一直保持在神面前的學習與進步，有分別為聖的生活與態度，神使他能不斷的成就大事。這就

如摩西，但以理等。 

摩西的服事是集中型的。從中心到圓周，由少數而達全體，他的服事重在宣達、講解、教化、培

訓、裁判。他完全按神的指示領導，他與神有非常密切的交通，他可謂是凡事仰望尋求神。並且將神

對他的吩咐，都忠實的記錄下來，傳給後人。 

2、約書亞型的領袖 - 開彊拓土分散式領導 

有的人是在子民中，跟眾民一樣，一同生活、學習、成長、服事。經過一段時間而顯出他的長進

與忠心來，神在眾人面前挑選他，派他承當重要的職事。他也建立起分別為聖的生活見證。只是他在

學習上，沒有立下好的基礎與習慣，因此他能在跟隨偉大的屬靈領袖(如摩西)時，承擔並完成重大的工

作和任務。當失去屬靈領袖時，在神的帶領下，作成一些重大的事。但是他與神的交通不夠密切，因

此他容易疏失而犯錯，勉強守成。這就如約書亞、俄陀聶。 

他的服事重點是領導子民開彊拓土，對敵作戰。他在主的話上學習不夠深也不夠多，因此不善於

教化。他有很好的生活與服事見證，能作子民的表率，卻難作信徒的教師。在培養人才與後進上，往

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是故他採分散式的領導，以減輕培養教導的責任與負擔。 

3、以笏型的領袖 - 從支派到全民僅能守成 

    他因英勇冒險，立下大功，而成為領袖。但是他可能因學習神的話語與律法不多，他要勉強擔任

士師之責，已經相當吃重。若是他能建立經常與神交通的習慣，勤於在主面前學習主的話語與律法，

自然他會成長進步，同時神也會保護祝福。可能正是由於這原因，使以色列能享受太平八十年。 

    但是，因他自己在神的話語上學習不多，使他不會主動想到在教化上有所作為。因而長此以往，

子民對神的話語愈過愈生疏，在信仰的生命與認識上，都難以長進。他領導的方式，以守成為主，進

取不足。但在信仰上，不進則退。 

4、底波拉型的領袖 – 獨善其身無為而治 

有的人在平常的環境中，就把握住學習的機會，雖然並未經過大教師的教化，但他持之以恆的在

神面前充實自己，日久之後使他在神面前累積了豐富，而使他與眾不同。在適當的時機，神把他顯明

出來，委以重任，即使是姊妹也是一樣。這就如底波拉，以利亞，阿摩斯等。 



底波拉在神的話上有豐富，與神一直保持親密的交通，她能以神的話服事人。她知道自己的缺欠

不足，她會尋找服事上的配搭同工(如巴拉)，神能藉她成就大事。由於她是自學成長，因此對於怎樣為

國度、為神的家栽培大量人材，比較缺乏認識，也沒有重視，以致在她之後，後繼無人，非常可惜。

她採取一種無為而治的領導方式。 

 5、基甸型的領袖 - 不學不長放縱情慾 

有的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特殊才幹，在神面前的學習也不多，未曾建立過在神面前學習的習慣。

只是他對神還有一點信心。當國無良才時，在非常時期，神臨到他，呼召他。他也肯答應神的呼召，

願受祂的差遣，結果神將他造就成很特殊的人，使他作成很特別的事。這就如基甸。 

但他因缺乏在神面前的學習，又未建立聖別的生活，因此他不願繼續的追求與進步，所以他敬虔

的生活和見證，不能持久，會每況愈下。由於他地位與權勢高，日漸放縱情慾的結果，往往在子民中

顯出壞榜樣，鑄造了他身後的混亂與家破人亡的悲劇。 

6、耶弗他型的領袖 - 缺乏學習成長鬱鬱而終 

有的人雖然出身低微，但因敬畏神，不肯為非作歹，潔身自愛。在主認為合適的時機，神會挑選

他，造就成全他，使他能成就大事。這就如耶弗他。 

但由於他在神的面前，並沒有足夠的學習和知識，就很容易在大發熱心時犯錯。他若建立了與親

密交通的關係，會經常到神面去尋求仰望和追求學習，他的錯誤是可以很快得著糾正與彌補的，他自

己也能不斷成長進步，於國度與子民有益。否則他將因所犯的錯，耿耿於懷憂鬱而終，也是非常可惜

的。 

 7、參孫型的領袖 - 我行我素作卑賤器皿 

有人是神在他懷胎之前，就指明分別他，要他父母把他分別為聖，作拿細耳人事奉。若是他父母

如此按照神的指示，教導服事他們的孩子，使他自己也分別為聖，又肯在神面學習成長，將來他必能

成為神貴重的器皿，為神的旨意成就大事，這就如後來的撒母耳、施洗約翰等人。 

反之，他父母若沒有好好照神旨意教養孩子；孩子自己也不肯自我分別為聖，在神面前不學無術，

在生活上我行我素。難道神的旨意會落空嗎？絕不會的。神會讓他變成一個卑賤的器皿。有一天他自

己會走進一種悲慘的狀況，神會在環境中把他煉淨，神仍可使用他成就一些事。很可惜的，他自己卻

成為一個卑賤的器皿（羅 9:22）。這就如參孫一樣。 

當然，像參孫這樣的領袖，不會為神的國度造就良才，帶進什麼榮耀的見證。由於他的惡劣影響，

因此在他之後，往往是一片混亂與黑暗，需要等待神另外興起人來，作拯救的工作。 

  8、但族祭司型的領袖 – 為利賣身曲解神的道 

    但族的祭司是受人所雇的祭司，不能說是事奉神的，而是服事自己肚腹，服事瑪門的人。他雖然

受了專業的教育。他把事奉當作得利的門路。動機和目的都是錯的。別人和他自己或以為他仍是事奉

神的。實際上，他是受利引導的，為利販賣神的道。無論主動或被動，他會跳糟，從小地方跳到大地

方，從小堂跳到大堂，從低待遇跳到高待遇。對雇主並沒有忠誠度，對服事內容，以取悅人為著眼點。

聖經與神的話，都只是他賺錢的工具。 

    這樣的「祭司」，他們服事的主要內容，以辦理活動為主。他們鼓動信徒或子民，熱心參加活動，



以活動代替生命的成長。他們很會採取世界的手段，或世俗潮流的方法，來迎合人的口味，使屬靈的

事世俗化。為著需要，曲解正道，使信徒受驅使，受矇騙。《士師記》始終沒有記他的名字，神不願他

的名被後人記念。 

 9、以利型的領袖 – 性情軟弱不敬重神 

有的人在神家中成長，在神面前有學習的機會，他也曾好好的學習，立下了一些很好的基礎。他

能作子民很好的導師，按真理教導子民。可是，他性情軟弱，不會好好治理自己的家，對於孩子放縱

成習，不予管教，私心又重，不成器的兒子，仍讓他們擔任祭司，承當要職。在服事的時候，卻又怕

得罪人，不怕得罪神，因此不能站住該站的立場，而使神的見證，神的家，神的榮耀受虧損。結果他

不能為神的國與民帶進祝福，反而弄得國破家亡。這就如士師以利一樣。 

其實，按照以利的學習和經歷，他本可為民導師，為國造就出許多良材。他能夠培養造就出撒母

耳這樣的人來，就是證明。他曾有親近神，聽神話語的經歷，只因他不執行神的話，尊重他兒子勝過

敬重神，屢屢遭神警誡他卻不改，因此而被神所棄絕，使神不再與他說話，以致他後期的服事，耶和

華的言語稀少。以色列本可在他任內，重新振作，回歸榮耀，但因他的躭延，神等待到撒母耳的成長。 

 10、撒母耳型的領袖 – 巡迴各地造就教化子民 

有的人在神家中成長，在神面前有學習，將他所學的，應用在他的生活與服事中，因此樹立起美

好的見證，深得子民的敬重。他又殷勤將自己在神面前的學習，忠心教導神的子民，使更多子民與後

人受到培養造就，為神的國度造就成全許多人，使神的國因此而強，使神的民因此而盛。他自己在神

面前，一直是進步的，也使他所服事的子民，一直在往前。因此他成為神貴重的器皿，成就大事。像

撒母耳一樣。 

在撒母耳的服事下，一個破敗贏弱的以色列，可以在他的服事下轉弱為強。他服事的祕訣就是不

斷將神的話語，傳給子民，將神的律法教化子民。把子民重新帶回到耶和華神面前，以作神的子民為

榮，堅固子民的信心，都尊神為大，聽從祂的帶領與訓誨，活在祂面前。他並致力於傳承教導，他首

先在以色列各地開設「先知學校」，他自己每年巡迴各地，在各地造就一些自願奉獻與學習的青年子民，

開創了子民學習神話語之風。使以色列從此之後，不論當政者的光景如何腐敗背逆，在以色列民間，

總能源源不絕的興起許許多多先知，與神配合，傳達神應時的話語給君臣子民。使耶和華的言語，在

以色列不再稀少。 

  但願神的子民，都肯選擇作今日的撒母耳，作今日的但以理。而不要選擇作今日的參孫。 

 

子民中的警誡與榜樣 

  《路得記》則是記錄在士師秉政之初，以色列的光景最黑暗時期，有一個敬虔的家庭被興起來的

故事。波阿斯與路得是兩個典範，這一個家庭的興起，使以色列神子民的見證得以發揚光大。他們是

在士師時代，最黑暗時期中顯明出來的一對有忠誠信心的子民。短短的四章，描繪出神子民的一幅生

動而美麗圖畫。 

  神的子民要以以利米勒為鑑誡，絕對不要輕易離棄神的國與神的民。教會中的青年人要以基連與

瑪倫為鑑誡，要趁早將神的話語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在信心中扎下根基，在教會生活中學習積成美



好的根基，免得環境改變，就在世界的潮流中，隨波失去。 

  不慎走了下坡路的人，要趁早回轉，像拿俄米一樣。一個流落外邦的子民，肯趁早悔改，回歸到

神的國與神的民中間，就是她重新得拯救，重新蒙恩的機會，遲早總會得著神的恩惠與賞賜，並且她

回到神子民中之後，她以前在神面前的學習，都會變得有價值，能成為其他神子民（如路得）的祝福

與幫助，她自己也因此受益。 

  信徒要學習路得的單純與忠誠，在信仰上堅持不走回頭路，（不要像她的嫂嫂俄珥巴），她甘心背

起十字架來跟隨主的帶領。願在神的面前謙卑的學習，完全依靠祂，祂絕不會不顧念依靠祂的人，必

定會厚厚的祝福並賞賜他，這是波阿斯對路得的祝福，也是波阿斯自己的信心。 

  神的子民與兒女，都要以波阿斯為榜樣，培養像他那種靈性上的美德與性情，願意學習神的話，

並且樂意遵行神的話。善待別人，尤其是軟弱的肢體，善待主裏的弟兄姊妹。不要趾高氣昂，要甘心

卑微俯就人，樂義好善，光明磊落。神必然使他豐富，使他高升，他是神所要的見證人，是神殿中的

柱子，是神家中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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